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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3456—2018《磷石膏》,与GB/T23456—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8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c) 更改了二水硫酸钙(CaSO4·2H2O)或混合磷石膏含量指标(见5.1,2018年版的4.1);

d) 更改了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水溶性氟离子(F-)、水溶性氧化镁(MgO)、水溶性氧化钠

(Na2O)、氯离子(Cl-)含量指标(见5.1,2018年版的4.1);

e) 增加了有机质含量指标(见5.1);

f) 更改了pH值指标(见5.1,2018年版的4.3);

g) 更改了放射性核素限量指标(见5.1,2018年版的4.2);

h) 增加了重金属限量要求(见5.2);

i) 增加了有机质含量和重金属限量测定方法(见6.8、6.11);

j) 更改了贮存(见8.4,2018年版的7.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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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尔特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工程大学、威海恒邦矿冶发展

有限公司、中化云龙有限公司、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昆明理工大学、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华
中科技大学、云南建投绿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宁源建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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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石 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磷石膏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描述了试验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磷矿石为原料,湿法制取磷酸时产生的以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和/或半水

硫酸钙(CaSO4·1/2H2O)、无水硫酸钙(CaSO4)为主要成分的副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5484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12805—2011 实验室玻璃仪器 滴定管

GB/T12808—2015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吸量管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AQ2059 磷石膏库安全技术规程

HJ702 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781 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JC/T2073 磷石膏中磷、氟的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混合磷石膏 mixedphosphogypsum
湿法制取磷酸时产生的含有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半水硫酸钙(CaSO4·1/2H2O)和无水

硫酸钙(CaSO4)两种或两种以上物相成分的磷石膏。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产品按二水硫酸钙(CaSO4·2H2O)或混合磷石膏含量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4.2 标记

按产品名称、本文件编号及分类的顺序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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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一级磷石膏标记如下:磷石膏 GB/T23456—2025一级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产品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基本要求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或混合磷石膏含量a/% ≥90.0 ≥85.0 ≥75.0

附着水(H2O)含量/% ≤15.0 ≤20.0 ≤25.0

水溶性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 ≤0.10 ≤0.20 ≤0.30

水溶性氟离子(F-)含量/% ≤0.05 ≤0.10 ≤0.20

水溶性氧化镁(MgO)含量/% ≤0.05 ≤0.10 —

水溶性氧化钠(Na2O)含量/% ≤0.05 ≤0.10 —

氯离子(Cl-)含量/% ≤0.01 ≤0.02 —

有机质含量b/% ≤0.20 ≤0.30 —

pH值 ≥5 ≥3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IRa≤1.0,外照射指数Ir≤1.0

  a 根据湿法磷酸不同生产工艺选择二水法或半水———二水法以二水硫酸钙计,半水法以混合磷石膏计。
b 仅用于石膏建材时控制。

5.2 重金属限量

产品的重金属限量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重金属限量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项目 限量

总汞(Hg)含量 ≤5.0

总砷(As)含量 ≤50.0

总镉(Cd)含量 ≤10.0

总铅(Pb)含量 ≤200.0

总铬(Cr)含量 ≤500.0

总铊(Tl)含量 ≤2.5

2

GB/T23456—2025


